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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室负责人岗位安全责任书

  为了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，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坚持以人为本，遵循“安全第

一、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根据“谁使用、谁负责，谁失职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逐

级落实岗位安全责任制。

  实验室负责人作为安全责任人，对实验室安全负直接责任，在实验室安全

工作中应履行以下职责：

1、结合实际，制定实验室安全管理细则、操作规程、应急预案。

  2、安排专门的安全员负责日常安全检查和安全管理工作，层层签订安全责

任书，明确安全职责，切实把安全工作落到实处、具体到人。

  3、为实验室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设施和个人防护装备，保障实验室安全条

件。

  4、定期开展实验室安全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熟悉相关安全规章制度

和操作规程，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；对有资格要求的岗位，应配备依

法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。未经培训合格的人员，不得上岗参与实验教学与科研工

作。

  5、定期组织开展实验室安全自查,及时做好安全隐患整改工作，将事故隐患

消灭在萌芽状态。

  实验室安全工作采取一票否决制。对安全意识淡薄、安全管理松散、不切实

履行各项安全职责，造成安全隐患久拖不改，以致酿成安全事故的实验室，将追

究相关责任人和当事人责任。

  本责任书一式贰份，环境系和实验室负责人各持一份。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
